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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能源”）全体非

流通股股东拟向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10股支付1.35股股份及2.60元现金；能源集团拟向流通股股

东每10股派发9份百慕大式认沽权证，存续期为6个月，行权价为7.12元

/股，认沽权证的证券简称为“深能JTP1”，证券代码为038005。 

�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变更登记日为 2006 年 4 月 25 日；派发认沽权证

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6 年 4 月 25 日。 

� 对价股份与现金到帐日期为 2006 年 4 月 26 日；认沽权证的到帐日期为

2006 年 4 月 26 日。自 2006 年 4 月 26 日起，公司非流通股东所持有的

原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转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 对价股份上市交易日为 2006 年 4 月 26 日；认沽权证上市交易日为 2006

年 4 月 27 日。 

� 公司股票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通，股票简称由“深

能源”变更为“G 深能源”，股票代码“000027”保持不变。复牌当日公

司股票不计算对价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当日指数计算。 

� 认沽权证上市有关事宜详见同日公告的《认沽权证发行及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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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源”或“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一一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情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情况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4 月 18 日召开

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2006 年 4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二二二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支付65,652,684股股份，方案实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

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1.35股股份；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

支付126,442,207.06元现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2.60元现金；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派发437,684,562份认沽权证，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9份认沽权证，每份认沽权证赋予权证持有人可于行权日（认

沽权证存续期内最后5个交易日，即2006年10月21日至2006年10月26日期间的交

易日）以7.12元/股的价格向能源集团出售1股深能源股票的权利。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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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实施实施实施实施进程进程进程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是否停牌 1 2006 年 4月 24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刊登权证上市公告书。 继续停牌 2 2006 年 4月 25 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派发认沽权证的股权登记日。 继续停牌 
3 2006 年 4月 26 日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的到帐日； 流通股股东获派发的认沽权证的到帐日； 自 2006 年 4 月 26 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转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股票复牌和对价股份上市交易日； 股票简称由“深能源”变更为“G深能源”； 复牌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对价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股票复牌 

4 2006 年 4月 27 日 派发的认沽权证上市交易日； 认沽权证的涨跌幅度限制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深能源股票交易恢复正常，设涨跌幅度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指数计算。 正常交易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能源集团派发的认沽权证上市的有关事宜详见同日公告

的《认沽权证发行及上市公告书》。 

 

四四四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实施办法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情况如下表： 执行对价前执行对价前执行对价前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对价本次执行对价本次执行对价本次执行对价    执行对价安排后执行对价安排后执行对价安排后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执行对价执行对价执行对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现金数量现金数量现金数量现金数量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能源集团 66,477.90 55.28 6,094.08 11,736.74 60,383.82 50.22 其他法人股股东 5,140.02 4.27 471.19 907.48 4,668.83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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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价股份支付办法 

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持股数，按每 10 股获送 1.35 股的比例自动记入账户。流通股股东所获对价

股份按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部分的处理办法，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

法处理。 

2、权证派发办法 

能源集团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每 10 股流

通股派发 9 份认沽权证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派发

437,684,562 份认沽权证。流通股股东所获权证按比例计算后不足一份部分的处

理方法，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

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3、认沽权证行权履约担保的说明 

能源集团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要求，就所派发的认沽权证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交了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出具的 31.16 亿元人民币

的不可撤消连带责任履约担保函。 

五五五五、、、、方案实施前后股方案实施前后股方案实施前后股方案实施前后股份份份份结构变结构变结构变结构变动动动动 

改革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列表如下： 改革前改革前改革前改革前    改革后改革后改革后改革后        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    （（（（股股股股））））    股份比例股份比例股份比例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股份数量    （（（（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股份比例股份比例股份比例股份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716,179,151 59.55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50,709,219 54.11 国家股 664,778,960 55.28 国有法人股 629,388,448 52.34 一般法人持股 21,138,019 1.76 募集法人股 5,140.0191 4.27 高管股 182,752 0.01 二、已流通股份合计 486,316,181 40.45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51,786,113 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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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普通股 486,316,181 40.45 人民币普通股 551,786,113 45.89 三、股份总数 1,202,495,332 100.00 三、股份总数 1,202,495,332 100.00 注：1、本表数据未包含认沽权证被行权后的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2、本表中的限售条件是指根据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非流通股东的承诺，给予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相应限售条件。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将发生变

动，但本公司股本总数不会因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六六六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的预计时间安排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的预计时间安排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的预计时间安排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的预计时间安排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所持有限售条件所持有限售条件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股份股份股份（（（（万股万股万股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可上市流通可上市流通可上市流通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承诺限售承诺限售承诺限售承诺限售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6,012.48  5.0000% G+12 个月之后 

    6,012.48  5.0000% G+24 个月之后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8,358.86  40.2154% G+36 个月之后 

注 1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46.65  0.6209% 陕西电力建设总公司       477.77  0.3973% 深圳市广深沙角 B 电力有限公司       346.21  0.2879% 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332.36  0.2764% 广东粤能（集团）有限公司       276.97  0.2303% 深圳市天行健科技有限公司       276.97  0.2303% 深圳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6.97  0.2303%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276.97  0.2303% 秦皇岛港货运总公司       276.97  0.2303% 深圳佳德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69.26  0.1408% 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       166.18  0.1382% 大同铁路万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8.48  0.1152% 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       138.48  0.1152%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138.48  0.1152%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38.48  0.1152% 昆山华利能源实业公司       124.64  0.1036% 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69.24  0.0576% 综合开发研究院        69.24  0.0576% 杭州锦园丝绸有限公司        59.95  0.0499% 上海万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65  0.0363% 宜兴市昌丰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34.88  0.0290% 深圳市儿童福利会        34.62  0.0288% 

G+12 个月之后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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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7.70  0.0230%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27.70  0.0230% 注注注注 1：：：：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能源集团持有的深能源原非流通股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能源集团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原深能源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注注注注 2：：：：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除能源集团外的非流通股东持有的深能源原非流通股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注注注 3：：：：G 为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七七七七、、、、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  （0755）83025351 83025031 83025032 83025035 83025036 

传  真：    （0755）83025325 

联系人： 秦飞、周朝晖、张涛、黄国维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4层深圳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518034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的

公告》； 

2、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认沽权

证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5、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6、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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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7、《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之认沽权证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 年 4 月 21 日 


